
大渡口区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工

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

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

权利。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

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国办发〔2017〕72号）和市教委《关于

印发重庆市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渝教基发〔2018〕22号）精神，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和精

准实施控辍保学措施，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认识到控辍保学是依法实

施义务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促进教育公平、提高人口素质的一

项基础性工作。进一步落实“依法治教，以防为主，防治结

合，综合治理”的控辍保学方针，确保每一位适龄儿童少年接

收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全面提高学校管理水平，稳定生源，

减少学生辍学和非正常流动，为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持续、

稳定、健康、协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目标任务 

依法保证每一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九年义务教育，通过完

善工作措施，努力提高入学率，绝不让一个学生失学辍学，确

保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达到 100%，巩固率达到 97%以上，达到

重庆市确定的巩固标准。 

三、责任体系 

按照“以县（区）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区政府是

控辍保学的责任主体，对控辍保学工作进行统筹协调，制定工



作规划，完善考核机制，健全部门协调机制，及时研究解决控

辍保学面临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确保

措施落实到位、工作目标按期实现。镇（街道）、社区、居

（村）委会以及相关部门，做好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和防止

辍学的保障工作，落实辍学学生劝返责任。区教委负责牵头制

定“控辍保学”工作目标和工作实施方案，规范学校办学行为

和教师职业行为，防止因学校和教师行为不当引起学生辍学。

中小学校要建立控辍保学报告制度，及时向区教委和政府报告

辍学学生情况。 

四、制度保障 

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完善工作体制和机制，建立健全工作制

度，实现依法控缀保学。 

（一）每期上报制。控辍保学工作情况实行每期上报制，

主要内容为控辍保学体系建立和工作责任落实情况，控辍保学

动态监测机制建立情况，辍学学生劝返、登记和书面报告制度

落实情况，适龄少年儿童入学台帐建立情况。各校务必每期开

学后一周内向区教委报送报表和控辍保学工作实施情况。 

（二）目标责任制。建立联合控辍保学目标责任制，明确

每一个岗位的控辍保学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校

要建立控辍保学责任体系，针对每一位辍学学生，确定劝返责

任人，制定劝返、关爱和帮扶计划，做到责任到人，措施到

位。 

（三）台账销号制。各镇（街道）、校对辖区内适龄儿童少

年逐一摸清情况，对已经出现辍学学生的镇（街道）、学校、班



级和个人建立台账。要查找原因，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尽快返

校，并且保证不再出现新增辍学学生。 

（四）辍学报告制。各镇（街道）、校要加强学生管理，随

时掌握学生在校情况，对 48小时未到校又未履行请假手续的学

生，一经发现，应当立即向学生户籍所在地镇（街道）政府和

区教委报告。 

（五）责任督学制。督导室要把控辍保学作为责任督学挂

牌督导的重要内容，各中小学校责任督学要随时掌握学校控辍

保学情况。学校报告辍学情况，责任督学要同时签字。 

（六）专项督导制。区教委教育督导室每年组织 2次控辍保

学专项督导，要将控辍保学纳入督导评估体系，实行一票否

决。 

（七）结对帮扶制。建立帮扶制度，把义务教育阶段辍学

学生，重点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安排

给包抓党员干部、校长、教师，进行结对帮扶，详细了解学生

和家长的思想动向及家庭状况，帮助他们解决思想、经济方面

的困难和问题，对有辍学苗头的学生及早采取针对性措施，及

时发现辍学动向，严防学生因贫困而失学，从源头杜绝辍学发

生。 

（八）家访登记制。要发挥班主任和科任教师的作用，开

展“大家访”活动，通过谈心和单独辅导对贫困家庭学生、留

守儿童、残疾学生、学困生积极开展心理激励和学业帮扶，帮

助其树立学习信心，避免因丧失学习动力而辍学。 

（九）群众监督制。区教委公布控辍保学举报电话，接受

群众对弄虚作假等行为的监督举报，确保不遗漏一位辍学学

生。 



五、 组织保障 

（一）成立组织，完善管理 

各校要根据要求成立由一把手担任组长的控辍保学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完善工作措施，落实目标责任制，切

实建立起单位一把手总负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层层分解责

任，做到权责明确、制度严明、措施得力的控辍保学工作机

制。区教委将把此项工作纳入到各校的考核指标体系，作为学

校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严格考核。 

（二）强化教师走访 

 各地各学校要加强与社会家庭的联系，高度重视家访工

作，进一步完善老师家访制度。特别要利用假日时间，组织学

校领导、教师，经常对学生进行家访，全面了解学生情况，做

好有辍学苗头学生的思想工作。 

各学校要建立完备的辍学生档案，全面、准确掌握辍学学

生姓名、辍学时间、辍学原因、辍学后去向等方面的具体情

况，并做好掇学学生及家长的签字登记工作等。 

（三）加强督查，提高实效 

区教委将组成专项督查组，定时、不定时地开展专项督

查，发现学校在控辍保学工作中的问题，及时进行工作指导，

协助解决。对控缀保学工作做得好的学校，一要表扬奖励，二

要将这些好经验好做法，在全区范围内进行推广。同时，将严

格责任追究。对控辍保学工作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学籍管理

不规范的学校将予以全区通报；对学生转入、转出、休学等数

据不实不清，辍学学生知情不报、瞒报的学校，将对其负责人

进行诫勉谈话，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情节严重，造成恶

劣影响的将对学校负责人及其相关责任人进行组织处理。 


